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落实复工复产消防安全工作要求的通知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各建设、施工和监理单位，各有关单位：
　　为有效预防火灾事故，切实保障在建房屋市政工程复工复产消防安全，现将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各项目建设和监理单位要严格督促施工单位在复工前组织落实以下五项工作：（一）开展全员消防安全教育培训，保证员工具备必要的消防安全意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置措施；（二）要对新进员工和调换新岗位的员工严格开展消防安全教育培训；（三）要严格审核特种作业人员资格，对特种作业人员进行岗前再教育；（四）引导员工尽快从节日放松状态转入到正常的工作状态；（五）对员工的教育培训情况要做好考核和记录。
　　二、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要结合《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印发南海区住建水利系统冬春火灾防控工作方案的通知》（南建水函〔2022〕4号）文件要求，持续深入开展火灾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积极转发《复工复产消防安全提示告知书》（佛山南海消防微信公众号），督促施工企业落实上述五项工作，并在工地宣传栏或其他显眼处张贴《复工复产消防安全提示告知书》。
　　附件：复工复产消防安全提示告知书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22年2月17日
　　附件
　　复工复产消防安全提示告知书
　　目前是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各企业复工复产后加强防控的同时消防安全也不容忽视，为全面做好复工期间消防安全工作，强化消防管理，有效遏制火灾，现将企业复工复产消防安全提示告知如下：
　　一、各企业在复工前要组织开展消防安全大排查，及时排查各类火灾隐患，进行消防设施和器材的全面检修，确保各种消防器材设备完整好用。落实消防安全责任人，针对易产生安全问题的工序、设备严格把控。
　　二、切实加强消防宣传工作，使企业员工熟悉楼层环境，牢记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逃生路线，提高员工“一懂三会”能力。
　　三、使用酒精消毒时，一定要避开明火和高温设备，严禁在喷洒的同时抽烟，以免引发火灾。储存酒精必须使用有盖容器，不要放在热源环境和电源插座附近。
　　四、配备足够的灭火器材和逃生应急工具，并定期检查器材是否完好有效。
　　五、不私拉乱接电线，不超负荷用电，不私自更改燃气管线，及时更换维修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严禁违规储存易燃易爆物品。下班后要及时关闭电源、燃气管道开关等。值班人员要加强夜间消防安全巡查。
　　六、切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保持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畅通，不乱停车、不堆放杂物。严禁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内给电动车充电。
　　请各企业在这个关键时期更要重视消防安全，加大消防安全管理力度，及时检查维护，消除火灾隐患。
　　佛山市南海区消防安全委员会
　　2022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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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效预防火灾事故，切实保障在建房屋市政工程复工复产消防安全，现将

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各项目建设和监理单位要严格督促施工单位在复工前组织落实以下五项

工作：（一）开展全员消防安全教育培训，保证员工具备必要的消防安全意识，

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

解事故应急处置措施；（二）要对新进员工和调换新岗位的员工严格开展消防安

全教育培训；（三）要严格审核特种作业人员资格，对特种作业人员进行岗前再

教育；（四）引导员工尽快从节日放松状态转入到正常的工作状态；（五）对员

工的教育培训情况要做好考核和记录。

 

  

二、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

监督站要结合《佛

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印发南海区住建水利系统冬春火灾防控

工作方案的通知》（南建水函〔

2022

〕

4

号）文件要求，持续深入开展火灾隐患

“大排查大整治”，积极转发《复工复产消防安全提示告知书》（佛山南海消防

微信公众号），督促施工企业落实上述五项工作，并在工地宣传栏或其他显眼处

张贴《复工复产消防安全提示告知书》。

 

